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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818 股票简称：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：临2020-035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交易公告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简述交易风险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本行）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中

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（简称光大集团）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约人

民币 25.90 亿元（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），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.5%。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，

条件不优于本行现有其他非关联公司的条件，为本行的正常业务，对

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

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：无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行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

发生的关联交易约人民币 25.90 亿元（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），将

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.5%。具体如下：

（1）为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有限公司（简称上海光大会展）核定

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，期限 1 年，担保方式为以上海光大

会展自有的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80号光大会展中心西馆 1-3 层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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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押担保；

（2）本行子公司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光大理财）通过

本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资金投资“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0 年

资本补充债券”，额度人民币 3 亿元，期限 10年，第 5 年末附有条

件的发行人赎回权。本项目发行人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（简

称光大永明）；

（3）本行子公司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光大金租）

购买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（简称中飞租赁）附租约的 7架

B737-800 飞机资产包，评估价值总价为 3.16 亿美元（约合人民币

22.40 亿元）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及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

办法》，上述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。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过去 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

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行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

由于上述企业为本行主要股东光大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，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及《中国光大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上述企业为本行的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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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光大集团成立于 1990 年 11 月 12 日，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

（非上市），注册地北京，法定代表人李晓鹏，注册资本 600 亿元，

经营范围：投资和管理金融业，包括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基金、信托、

期货、租赁、金银交易；资产管理；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。截至 2019

年末，光大集团总资产 52,104.86 亿元，净资产 5,268.07 亿元，营

业收入 2,173.82 亿元，利润总额 473.76 亿元。

过去 12 个月内及拟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的光大集团下属企业

（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主体除外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、上海光大会展成立于 1999 年 4月，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。

上海光大会展是集展览、展示、会议、宾馆、公寓、商务、餐饮、健

身、娱乐、休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会展型酒店，主营业务收入来源

分为三大板块：东馆酒店与租赁收入、西馆的展览收入、物业收入。

2019 年末，上海光大会展总资产 4.05 亿元，总负债 1.48 亿元，净

资产 2.57 亿元，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.77 亿元，净利润 0.24 亿元。

2、光大永明成立于 2002 年 4月，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。光大

永明的主营业务：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；上述业

务的再保险业务。2019 年末，光大永明总资产 532.48 亿元，总负债

481.89 亿元，净资产 50.59 亿元，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5.98 亿元，

净利润 0.83 亿元。

3、中飞租赁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，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，总

部设于香港，是中国首家经营性飞机租赁商，现为国内最大的独立飞

机租赁商，主营业务为飞机租赁及销售，资产包交易，飞机拆解及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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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分销，飞机维护，航空金融等飞机全产业链解决方案服务商。2019

年末，中飞租赁总资产 436.51 亿港元，总负债 396.81 亿港元，净资

产 39.70 亿港元，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.23 亿港元，净利润 8.96

亿港元。

三、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

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

他同类业务；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行在过去 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下属企

业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（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人民币元

序号 企业名称 交易额度 交易时间 担保方式

1 上海光大会展 5000 万 未发生

以上海光大会展自有的

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漕宝

路 80 号光大会展中心

西馆 1-3 层抵押担保

2 光大永明 3亿 未发生 不适用

3 中飞租赁

3.16 亿美元

（约合人民币

22.40 亿元）

未发生 不适用

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。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，对

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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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

根据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

上述关联交易需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

行董事会审议批准。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

本行于 2020 年 6 月 3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关联

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同意将《关于为关联法人上

海光大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《关于为关联法

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债券投资额度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光

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关联法人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

公司飞机资产包的议案》提交董事会审议。2020 年 6 月 5 日，本行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关联交易。本行董事会对

上述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票同意（关联董事李晓鹏、吴

利军、刘金、蔡允革、卢鸿、王小林、师永彦、窦洪权回避表决）。

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

见，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

定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，符合本

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并对

上述议案投赞成票。

七、附件

（一）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

（二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

（三）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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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0 年 6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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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

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中国

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中国光

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本行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提交2020年6

月5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为关联法人上海光大

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《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

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债券投资额度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光大金融

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关联法人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飞

机资产包的议案》进行了审阅，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，同意将上

述议案提交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。

独立董事：

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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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

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中国

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中国光

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本行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提交2020年6

月5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为关联法人上海光大

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《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

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核定债券投资额度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光大金融

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关联法人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飞

机资产包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1、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，符

合法律法规的规定。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依

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本行

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

影响，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。

2、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

过。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，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，并经董事会

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。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

批程序，决议合法、有效。

独立董事：

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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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
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

第十一次会议决议

（摘要）

中国光大银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一次

会议于 2020 年 6月 3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。

出席:

霍霭玲 独立董事

于春玲 董 事

徐洪才 独立董事

冯 仑 独立董事

王立国 独立董事

邵瑞庆 独立董事

洪永淼 独立董事

法定人数:

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7人，实际参与表决7人。出席本次会议

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，符合《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

委员会工作规则》的规定。

会议决议:

一、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关联法人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有限

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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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一致同意。

二、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

公司核定债券投资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一致同意。

三、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关

联法人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飞机资产包的议案》，同意

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一致同意。


